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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南大學為有效管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防止環境污染，保

障教職員工生安全及健康，特依照「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機構運

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及相關環保法規之規定,訂定「國立臺南大學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相關院系所單位:係指本校使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或產生有害廢棄物之權責

院、系、所、中心,及其他行政單位。 

(二)實驗場所:係指本校所屬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 

(三)實驗場所負責人:係指各實驗場所經指定負責督導、管理事宜之指導教授、授

課教師或單位主管。 

(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係指經「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及「列管毒性化

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等相關法令公告，對人體健康及環境生態有害之

化學物質。 

(五)有害廢棄物:係指教學、研究等過程所產生，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

準」之固體廢棄物或廢液，但不包括放射性廢棄物。 

 
三、各相關院系所單位製造、輸入、使用、貯存、廢棄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先經本

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總務處環安組向主管機

關申請審查，取得運作許可，並副知教育部。 

 
四、總務處環安組負責下列事項: 

(一)輔導相關系所單位執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管理辦法」及本要點規定之事項。 

(二)輔導實驗場所進行有害廢棄物減量及回收利用。 

(三)舉辦實驗場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之教育訓練。 

(四)彙整各相關系所單位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運作紀錄，呈報主

管機關備查。 

(五)協調委託業者進行有害廢棄物之清運與處理。 

(六)協助毒性化學災害之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五、各相關院系所單位應負責下列事項: 



(一)各實驗場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採購、貯存、標示、使用紀錄及申報等事

宜。 

(二)各實驗場所有害廢棄物之分類、收集、貯存、廢棄紀錄及申報等事宜。 

(三)各實驗場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安全作業標準方法之擬訂。 

(四)各實驗場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之教育訓練及緊急應變。 

(五)各實驗場所環保、安全、衛生相關措施之定期檢查，以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與有害廢棄物貯存之管理。 

(六)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各實驗場所應依規定

標示毒性及污染防制有關事項，並備具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安全資料表。 

 

六、各相關系所單位採購毒性化學物質或關注化學物質應填寫「毒性化學物質購買申請

書」或「關注化學物質購買申請書」，並檢附安全資料表，經總務處環安組確認後

方可購置。請購之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如本校尚未取得運作許可，或累計運作量等

於或大於最低管制限量者，須經委員會同意，並由總務處環安組報請主管機關，取

得相關許可後購置。 

 

七、實驗場所進行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相關實驗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張貼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 

(二)人員穿戴有效之個人護具，並在有適當防護設施之規定場所操作。 

(三)確實填寫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並於隔月 10 日前送至環安組彙

整申報。 

(四)實驗剩餘或新製造之毒性化學物質、關注化學物質或不明產物，應依相關法

規及本要點有關有害廢棄物(廢液)管理之規定辦理。 

(五)依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特性提供適當之緊急應變及急救設備。 

 

八、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貯存，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實驗場所應設置適當之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貯存設施，並集中由專人管理。 

(二)存取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須立即更新貯存資料。 

(三)置備安全資料表於貯存場所明顯易見處，並確實執行危害標示。 

(四)依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特性置備適當之緊急應變及急救設備。 

 

九、實驗場所有害廢棄物之貯存，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害廢棄物應貯存於可相容之容器，不具相容性之有害廢棄物應分開貯存。

有害廢棄物相容表應懸掛於實驗場所明顯處，並公告周知。 

(二)貯存容器應明顯標示貯存之廢棄物種類與性質，並保持良好狀態與外觀整

潔，有損壞或洩漏之虞時，應立即更換。 

(三)有害廢棄物應避免堆高，並應遠離火源。貯存場所，應避免高溫、日曬及雨

淋，並保持良好通風。 



(四)有害廢棄物貯存場所須有洩漏防護設施，以避免意外洩漏造成危害。 

(五)廢尖銳器具應與其他廢棄物分類貯存，並以不易穿透之堅固容器密封盛裝。 

(六)感染性廢棄物應與其他廢棄物分類貯存；以熱處理法處理者，應以防漏、不

易破之紅色塑膠袋或紅色可燃容器密封盛裝；以滅菌法處理者，應以防漏、

不易破之黃色塑膠袋或黃色容器密封貯存，並應於最外層明顯處標示廢棄物

名稱、產生廢棄物之事業名稱、貯存日期、重量、清除處理機構名稱及區別

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感染性廢棄物另應標示貯存溫度。 

(七)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於貯存期間產生惡臭時，應立

即清除。 

 

十、有害廢棄物之運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各實驗場所應每月清點有害廢棄物存量，並填寫實驗室廢棄物暫存及處理月

報表，於規定日期送交總務處環安組彙整，向主管機關申報。 

(二)各實驗場所應視需要，將有害廢棄物移至本校廢液室集中貯存。執行此項運

作前，需填寫實驗室廢棄物運作紀錄表，並經總務處環安組核可。 

(三)總務處環安組應視廢液室貯存狀況，依需要辦理有害廢棄物清運事宜，委請

合格業者進行清除與處理。 

 

十一、各實驗場所須備有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實驗操作人應隨時登錄毒

性或關注化學物質採購、使用、貯存及廢棄等相關資料，供總務處環安組彙整申

報及主管機關不定期抽查，如未依規定記錄或報備，導致本校遭受主管機關罰款，

款項由違規單位全額負擔。 

  

十二、各實驗場所發生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

學物質運作事故時，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防止污染擴散以及人

員暴露，並立即通報總務處環安組，30分鐘內以下列方式之一通報： (一)0800-

066666環保公害陳情專線、1999服務專線、環保局24小時緊急電話。(二)110、

119緊急電話。(三)當地主管機關指定之通訊、傳真、網際網路或其他科技設備

傳送方式。實驗場所負責人應於事故發生後三日內，填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交由總務處環安組向主管機關報備，並副知環境部。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